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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委 員 備 忘 錄  

 
 

進 度 報 告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自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古 諮 會 ） 於

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六 日 舉 行 會 議 以 來 ， 各 項 重 大 文 物 事 宜

和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（ 古 蹟 辦 ） 工 作 的 進 展 。  
 
 
歷 史 建 築 及 構 築 物  
 
古 蹟 的 宣 布  
 
宣 布 戰 前 水 務 設 施 構 築 物 為 古 蹟  
 
2 .  為 確 認 本 港 現 存 最 古 老 的 三 個 水 塘 ， 即 薄 扶 林 水 塘 、 大

潭 區 水 塘 及 黃 泥 涌 水 塘 的 文 物 價 值 ， 我 們 擬 根 據 《 古 物 及 古 蹟

條 例 》（ 第 5 3章 ）， 把 該 三 個 舊 水 塘 已 獲 評 定 為 一 級 歷 史 建 築 的

水 務 設 施 構 築 物 宣 布 為 古 蹟 。 水 務 署 支 持 該 項 古 蹟 宣 布 建 議 ，

並 正 聯 同 古 蹟 辦 擬 定 古 蹟 的 範 圍 。 委 員 會 稍 後 會 獲 邀 就 該 項 擬

議 宣 布 發 表 意 見 。  
 
保 護 歷 史 建 築 及 構 築 物  
 
3 .  委 員 會 先 前 討 論 過 的 歷 史 建 築 及 構 築 物 保 護 工 作 的 最 新

情 況 載 於 附 件 A。   
 
修 復 和 維 修 計 劃  
 
4 .  古 蹟 辦 現 正 處 理 的 修 復 和 維 修 計 劃 的 進 展 情 況 詳 載 於 附

件 B。  
 
1  4 4 0 幢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評 估 工 作  
 
5 .  該 1  4 4 0 幢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評 估 工 作 業 已 完 成 。 古 蹟 辦 現

正 擬 備 評 估 報 告 ， 稍 後 將 提 交 委 員 會 審 議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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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古 計 劃  
 
龍 津 橋 遺 址  
 
6 .  發 現 龍 津 橋 部 分 遺 蹟 一 事 已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六 月 向 委 員 匯

報 （ 見 委 員 會 文 件 A A B / 6 0 / 2 0 0 7 - 0 8）。 由 於 有 地 下 水 流 入 探 坑

內 ， 為 該 址 的 安 全 ， 發 挖 範 圍 已 經 回 填 。 在 二 ○ ○ 八 年 年 底 再

度 展 開 的 進 一 步 考 古 調 查 最 近 業 已 完 成 。 負 責 該 項 目 的 顧 問 現

正 擬 備 調 查 報 告 。 古 蹟 辦 亦 正 擬 備 保 育 管 理 計 劃 ， 載 述 龍 津 橋

遺 址 的 文 物 價 值 和 保 存 方 法 。  
 
勘 探 ／ 發 掘  
 
7 .  古 蹟 辦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至 二 ○ ○ 九 年 一 月 期 間 進 行

的 其 他 考 古 項 目 進 度 摘 要 見 附 件 C。  
 
發 掘 牌 照  
 
8 .  根 據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當 局 曾 在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至 二 ○ ○

九 年 一 月 期 間 發 出 牌 照 給 ：  
 

( a )  劉 茂 女 士，就 更 換 及 修 復 水 管 工 程 第 1  階 段 第 2  期

粉 嶺 、 上 水 及 坪 輋 水 管 工 程 進 行 考 古 監 察 （ 續 牌 ）；  
( b )  王 文 建 先 生 ， 就 馬 鞍 山 發 展 項 目 進 行 考 古 調 查 ；  
( c )  J . C .  A i t c h i s o n 教 授 ， 以 在 香 港 範 圍 以 內 的 沉 積 岩 地

帶 尋 找 化 石 （ 續 牌 ）；  
( d )  吳 偉 鴻 先 生，就 東 南 九 龍 物 料 回 收 及 轉 運 站 進 行 考 古

調 查 。  
 
9 .  有 關 當 局 發 出 考 古 牌 照 各 項 目 的 進 展 ， 摘 錄 於 附 件 D。  
 
蒲 台 島 石 刻  
 
1 0 .  委 員 在 二 ○ ○ 八 年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建 議 康 樂 及

文 化 事 務 署 （ 康 文 署 ） 考 慮 邀 請 國 際 專 家 就 檢 討 有 關 的 修 復 措

施 進 行 顧 問 研 究，以 提 供 補 充 意 見。經 選 定 在 修 復、岩 石 藝 術 、

文 物 保 育 及 考 古 等 方 面 的 專 家 後 ， 古 蹟 辦 及 康 文 署 文 物 修 復 組

已 展 開 研 究 。 該 項 研 究 預 計 於 二 ○ ○ 九 年 八 月 完 成 ， 有 關 建 議

將 於 適 當 時 候 向 委 員 匯 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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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及 宣 傳  
 
統 計 資 料  
 
11 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至 二 ○ ○ 九 年 一 月 期 間 舉 辦

的 宣 傳 和 教 育 活 動 統 計 資 料 載 於 附 件 E。  
 
教 育 活 動  
 
展 覽  
 
1 2 .  由 古 蹟 辦 、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和 法 國 駐 港 澳 總 領 事 館 合 辦 的

「 共 建 香 江：法 國 築 蹟 1 6 0 年 」展 覽，，已 於 二 月 十 一 日 結 束 ，

約 有 3 9  7 0 0 人 次 參 觀 。  
 
古 蹟 導 賞 團  
 
1 3 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至 二 ○ ○ 九 年 一 月 期 間 ， 為

各 文 物 徑 、 文 物 遺 址 、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及 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共 安

排 了 3 1 5 個 古 蹟 導 賞 團 ， 參 加 人 數 達 3 0  3 1 5 人 次 。 為 協 助 元 朗

區 議 會 進 一 步 推 廣 元 朗 古 蹟 遊 的 工 作 ， 古 蹟 辦 於 鄧 氏 宗 祠 、 大

夫 第 及 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舉 辦 了 更 多 導 賞 團 。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F。  
 
講 座 與 工 作 坊  
 
1 4 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至 二 ○ ○ 九 年 一 月 期 間 舉 辦

了 九 個 公 開 講 座。此 外，古 蹟 辦 特 別 為 學 校 舉 辦 了 2 3 個 工 作 坊，

共 有 1  2 7 4 人 參 加 。 有 關 講 座 和 工 作 坊 的 詳 情 見 附 件 G。  
 
文 物 之 友 與 青 少 年 文 物 之 友  
 
1 5 .  古 蹟 辦 分 別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及 十 二 月 六 日 為

文 物 之 友 會 員 舉 辦 導 賞 團 ， 參 觀 皇 仁 書 院 及 龍 虎 山 環 境 教 育 中

心。數 名 文 物 之 友 會 員 繼 續 為「 週 日 文 物 P l a y g r o u p」擔 任 導 師，

其 中 一 項 活 動 是 講 述 文 物 故 事 ，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

舉 行 。 另 有 一 名 會 員 則 獲 邀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在 香 港

文 物 探 知 館 舉 行 的 一 個 公 開 講 座 擔 任 講 者 。 古 蹟 辦 將 於 二 ○ ○

九 年 二 月 初 招 募 新 一 批 共 1 2 0 名 文 物 之 友 會 員 。  
 
1 6 .  所 有 青 少 年 文 物 之 友 會 員 已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二 月 底 前 提

交 以 本 地 文 物 為 題 的 小 組 習 作 。 身 為 青 少 年 文 物 之 友 會 員 的 皇

仁 書 院 學 生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為 其 他 會 員 舉 辦 導 賞 團

並 擔 任 導 賞 員。另 有 十 名 經 過 訓 練 的「 青 少 年 文 物 之 友 小 記 者 」

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參 觀 牛 頭 角 下 邨 ， 記 錄 該 邨 的 文 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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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 值 和 集 體 回 憶 。 活 動 詳 情 見 附 件 G。  
 
 
 
 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 
二 ○ ○ 九 年 二 月  
 
 
檔 號 ： L C S  A M  2 2 / 3  
 
 
 
 
 
 


